
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价局
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

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

宁价商发〔2017〕43 号

自治区物价局 财政厅 水利厅关于制定我区

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价格主管部门、财政局、水务局：

为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水土保持法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水土保持补

偿费收费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4〕886 号）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

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7〕1186 号）等

规定，现将我区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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